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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评分细则

评分内容及分值 评分标准 赋分

总 分

价格

（权重 30%）
30 分

（1）评审基准价计算公式：J=（B1+B2+…+ Bn）÷n
（B1 B2……Bn 为 n 个有效比选总价，当有效比选总价个数 n≤5 时，J 为全
部有效比选总价的算术平均值；当有效比选总价个数 n＞5 且 n≤9 时，J 为去
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比选总价后的算术平均值；当有效比选总价个数 n＞9
时，J 为去掉二个最高和一个最低比选总价后的算术平均值；服务商的报价明
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服务商的报价，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
信履约的，应当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；服务商
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或报价偏差率超过 20%（不含），应当将其作为无效
报价处理。）

（2）偏差率计算公式：P=│Bn -J│÷J×100%
（Bn：第 n 个有效比选总价，J：评审基准价）

（3）价格比选得分计算公式：I=分值－P×K×100
（I：比选总价得分（I≥0），P：偏差率，K：扣分系数：Bn 大于 J 时，K 取 4；
Bn 小于 J 时，K 取 2；Bn 等于 J 时，K 取 0。得分计算为负数则取 0）

现场试菜（权

重 30%）
30 分

报名单位参加现场试菜，菜品由采购人确定，邀请全体

干部职工品尝并投票，按得票率赋分。未参加试菜的此

项不得分。试菜分=30×得票数/总票数。

运营方案（权

重 10%）
10 分

服务商针对本项目制定食堂运营方案，包括菜品安排（3

分）、质量控制措施（3 分）、卫生管理措施（2 分）、消

防安全管理措施（2 分）等，方案中存在不具体详实、

与项目需求不匹配的，每项酌情扣 1-3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团队成员

（权重 10%）
10 分

服务商针对本项目配置的服务团队包含 3 名成员的（含

主厨、面点师、服务员等），得 6 分，在此基础上每增

加 1 名人员加 2 分，总分不得超过本项总分。

注：从业人员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、厨师（面点师）证

明、健康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履约经验

（权重 10%）
10 分

服务商近三年来承担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类似项目业

绩的，每提供一个得 5 分，总分不超过此项分值。

注：提供合同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合同复印件必

须包括项目名称、合同甲乙双方单位名称、甲乙双方签

字盖章、合同内容、合同金额、合同签订时间等关键页。

企业实力（权

重 10%）
10 分

1.具有餐饮服务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得 7 分；

2.具有其他相关等级资质、获奖证书的得 3 分。


